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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2003年1月1日起，強制實施上市、櫃前必須先登錄興櫃股滿3個月才可申請上市上櫃。2005

年1月1日起掛牌時限延長至6個月。申請掛牌需歷經送件、審議委員會、董事會、正式掛牌事

件宣告等過程。本文以台灣初次上市(櫃) 市場(IPOs)為研究對象，採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個股在

各重要事件日前後之異常報酬。研究結果顯示：登錄興櫃日後第1、4、5日呈現正向顯著；申

請送件日及審議委員當日和後第1日皆呈現正向顯著；董事會事件宣告則呈現完全不顯著；上

市(櫃)掛牌日在研究期間皆有異常報酬存在。此外，自2005年實施「初次上市股票首五個交易

日無漲跌幅限制」，掛牌日後第5到第8日皆無顯著異常報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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